
事由：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王华介绍， 该区仓

前街道纪工委在今年 3月开展的公车

使用专项监督中， 发现电动公车充电

位上时常有私家电车充电。 （7 月 2

日 《澎湃新闻》）
百家讲：

“公电私充 ” 衍生于 “公油私

加”， 其本质上仍旧是 “私车公养”，

是 “车轮腐败” 新变种， 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不容小觑， 不仅损害了党和人

民的利益， 影响机关干部职工在百姓

心中的形象和威信， 也与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严重相悖。

“公电私充” 之所以成为 “车轮

腐败” 新变种， 根源在于隐蔽， 而深

层次的原因在于一些单位公车管理混

乱， 不仅难以让普通老百姓监督， 也

会给纪委监委部门及时发现、 惩治带

来难度。

遏制 “公电私充 ” 并非无计可

施， 如杭州市余杭区纪委监委针对出

现的 “公电私充” 新倾向， 全力规范

电动公车的集中管理、 统筹调度， 督

促党政办不定期抽查公车充电管理情

况， 对电车充电位进行规范化标识，

实行专车专用停放管理， 做到 “位车

对应 ” ； 同时 ， 纪委监委要加大对

“公电私充” 查处力度， 通过曝光一

些典型案例， 起到有力震慑效果。

根治 “车轮腐败” 不可能一蹴而

就， 必须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拿

出新举措， 把制度监督、 群众监督和

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让 “公

电私充” 无处遁形。

———吴睿鸫

事由：
近日， 在北京一处商圈的男洗手

间里出现了一种健康检测小便池， 上

面写着“留尿采样、 扫码支付、 查看

报告。 只需简单三步， 就可以现场检

测尿液”。 机器展示的检测内容有尿

钙、 葡萄糖、 蛋白质、 酮体、 抗坏血

酸素等项目。 客服回应称， 机器投放

的区域不同， 收费标准也不同， 每次

大概 20 元左右。 “与医院检测的原

理是一样的， 可作为个人健康的一个

参考。” （7月 1日光明网）
百家讲：

近来， 类似的智能尿检小便池呈

现日益增多趋势。 医院做尿检， 容器

防污染、 标本取样、 检验员操作和结

果解读等， 过程都十分严格。 这类尿

检没有统一的安全程序 ， 指标容易

“张冠李戴”， 甚至可能因滋生细菌，

导致正常的尿液出现异常指标。 检测

结果容易出现错误， 也可能因假阴性

导致贻误诊疗， 或因假阳性导致参与

者过度紧张。

这类尿检更应该质疑的是相关服

务方有没有提供服务的资质。 尿检属

于典型的诊疗活动， 只能由具备相应

资质的医务人员 ， 在特定环境中开

展。 因此， 这类尿检不仅技术上不可

行， 在法律上也不被允许。 尤其值得

警惕的是， 假如非医疗机构、 非医疗

场所、 非医务人员都能从事此类诊疗

活动， 导致诊疗变成人人皆可涉及的

社会化服务， 医疗安全就会失去基本

保障。

当前社会化服务内容日益丰富，

互联网创新产品也层出不穷， 谁抢占

了创新的风口， 谁就可能成为赢家。

然而， 医疗毕竟关系到大众的健康与

生命， 诊疗也必须具备相应资质和其

他条件， 医疗服务不能随意社会化，

互联网创新更应该避开诊疗。 因此，

当此类创新产品出现时， 应该在法律

和技术层面对其进行审视， 公厕 “智

能尿检” 在法律和技术两方面都过不

了关， 应该果断叫停。

———唐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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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旅游市场迎来高峰，

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同程旅行发

布的 《2023 暑期出行前瞻报告》

显示， 由于出行需求旺盛， 今年

暑期 （7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 机

票价格将保持高位， 平均价格较

2022 年同期上涨约 32% ， 较

2019 年同期上涨约 5%。 （6 月

29日 《证券时报》）

暑期旅游市场推出了不少与

旅游相关的新业态、 新玩法， 公

众个性化、 强社交、 深度文化的

体验需求， 也得到了基本的释放

和满足。 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

温， 既是对各地旅游景区和各种

旅游方式、 服务质量、 政策措施

能否显效的一次大考， 更是对暑

期旅游市场安全性的一次检验。

暑期旅游市场， 在玩法上既有更

多的“上新”， 在安全保障上也

要有足够的“上心”， 多方共管，

齐心协力， 真正为暑期旅游市场

系好“安全带”。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 2023 年端午节

假期和汛期、 暑期文化和旅游行

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通知》 提出了四点要求， 不仅

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相应的可操

作性， 也有积极的指导性， 是当

下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应遵循的重要文件。 从下发文

件， 到文件落地， 会有一个过

程。 各地在迎来源源不断的游客

资源时， 要防止顾此失彼、 见利

忘义。 监管部门要分区域、 分行

业， 抓风险排查、 抓责任落实、

抓制度执行、 抓安全保障。 越是

旅游市场红火的地方， 越要明确

责任， 加大监管力度， 牢牢抓好

安全工作的重点、 难点， 确保旅游

安全万无一失。

景区在创新旅游玩法时， 必须

做好安全措施。 景区管理者或旅游

项目运营方， 要把安全问题放在首

位， 把安全工作落实到位， 要充分

预估“新” 玩法的危险性和不确定

性， 做好相应的安全保障。 每隔一

段时间， 要重新检查旅游玩法的牢

固性， 在高负荷或满负荷运转状态

下， 更要确保安全保障措施、 安全

责任落实到位。 所有旅游项目， 应

在安全保障上有备选的预防、 救助

方案， 并根据事前预案演习有所调

整， 做到宁可备而不用， 不能用而

无备。

游客在制作旅游攻略时， 必须

做好安全攻略。 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 陌生、 多变的自然环境， 时刻

隐藏着安全风险。 要把安全做在前

面， 使旅游成为有组织、 有领导、

有指挥、 有分工的行动， 拒绝前往

尚未开放或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游

玩。 即使在旅游景区， 也要听从指

挥， 杜绝独断专行、 任性不羁， 不

与风险同在。

目前， 我国多地长期护理险

（简称长护险） 试点成效明显，

并在积极创新探索服务新模式。

与此同时， 多家保险公司启动了

人寿保险与长护险 （即长期护理

保险） 责任转换业务， 更好助力

失能老人“老有所护”。 （6 月

29日 《经济参考报》）

长护险是专门针对“失能老

人” 的特殊险种， 被称为社会保

障“第六险”。 自 2016 年我国开

展长护险试点以来， 截至 2022

年底， 长护险参保人数达到 1.69

亿， 累计有 195 万人享受待遇。

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0 年 9 月， 经国务院同

意，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

《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指导意见》， 长期护理保险

试点城市增至 49 个。 国家医保

局发布的信息显示， 目前， 已有

22 个长护险制度试点城市实现

全民覆盖。

长期护理保险属于健康保险

范畴， 标的物为个体的身体健康

状况。 通常护理期限较长， 可能

为半年、 一年、 几年甚至十几

年， 护理的意义在于尽可能长地

维持个体的身体机能而不是以治

愈为主要目的， 可以作为对护理

费用的经济补偿。 长期护理险保

障主要是支付老年人的日常照顾

费用， 或由于疾病或伤残引起的

日常照顾费用， 一般分为家庭照

料和机构照料。 与医疗险的区别

在于， 医疗险主要保障医疗治疗

所需要的费用， 而长期护理险主

要用于保障一般生活照料所支付

的费用， 一般不包含医疗介入。

目前，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独生子女的赡养

负担加重， 年轻人工作繁忙使得照

顾老年人的时间减少， 长期护理保

险很有市场前景。 长护险可以有效

避免“一人失能， 全家失衡” 的困

境， 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 如

今， 多个城市实现长护险全覆盖，

有的城市出台地方服务标准， 也有

的地区发布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

赋能长护险全流程闭环管理， 满足

了大量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 为失

能、 半失能和失智群体的照料提供

了有力保障。

长护险虽然试点城市数量有所

增加， 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 但长

护险却仍有着不小的保障缺口。

2022 年 9 月，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发布的 《中国城镇地区长期护理服

务保障研究》 报告显示， 2022 年，

中国城镇地区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

总需求为 1.5 万亿元， 保障缺口约

为 9217 亿元， 约占护理服务需求

的 67%。 从市场发展来看， 长护险

的发展还面临护理服务市场发育不

足、 待遇享受人群评估体系待完

善、 筹资机制待完善等问题。

面对商业长护险市场需求日益

扩大的背景， 长护险未来如何进一

步成为护理保障缺口的最优解决办

法， 不仅要提升长护险有效需求，

将长护险纳入税优健康保险范畴，

用税收杠杆撬动居民对商业性长护

险的需求， 而且要提升有效供给，

制定保险业护理状态评估及鉴定标

准、 护理经验发生率指导标准等，

为保险公司增加供给提供支持。 保

险行业要进一步推进寿险与护理保

险转换方案研究， 在专属商业养老

保险、 个人养老金等产品责任项下

纳入护理责任。 这些基础制度建设

和产品责任拓展将夯实护理保险发

展的基础。

近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遵循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

法立法的原则， 根据 《民法典》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近

年来合同行政监管工作实践， 在

调研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 正式通过了 《合同行政监督

管理办法》。 此项举措有力地推

动了合同行政监管制度在民法典

时代的创新发展， 为合同行政监

管工作的具体展开提供了明确的

规范依据。 《办法》 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6 月 30

日 《法治日报》）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

加强对利用合同扰乱市场秩序，

危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行

为的监管。 列明虚构合同主体资

格或者盗用、 冒用他人名义订立

合同， 以恶意串通、 贿赂、 胁迫

等手段订立合同等禁止情形， 尤

其是针对消费者反映较为强烈的

经营者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减轻

或者免除自身责任、 加重消费者

责任、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等行为， 明确经营者就格式条款

向消费者进行提示说明、 不得借

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等义务， 以

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过去， 在格式合同领域， 缺

少长效的监督管理制度。 此次出

台的 《合同行政监督理办法》 对

此做了明确回应， 将实践中形成

的、 结合了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

的、 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总

结， 加强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明确

禁止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作出减轻

或者免除自身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

任、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规

定， 要求经营者在使用格式条款时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自主选

择权等权益。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 坚

持监管与指导相结合、 强制性执法

与柔性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以合同

行政监管这一“小切口”， 谋划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大文章”， 进一步夯实合同行

政监管的法治基础。 合同行政监管

不仅可以让合同中的“霸王条款”

难再“横行”， 而且对促进市场经

济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依据 《民法典》 第四百七十条

规定，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

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参照合同示范

文本订立合同， 既可以提升当事人

合同法律意识， 保障合同各方权

益， 也可以减少合同纠纷， 提升交

易安全。 因此， 应以 《合同行政监

督管理办法》 出台为契机， 加强合

同行政监管执法， 加大合同示范文

本制定和推广力度， 防范和纠正不

公平的合同格式条款， 增强合同当

事人的守法意识， 切实维护市场秩

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 读者呼声 2023 年 7 月 4 日 星期二

让“霸王条款”不再“横行”

“长护险”助力失能老人“老有所护”

为暑期旅游市场系好“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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